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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區分界的劃定準則

3. 1 條例第 20 條訂出劃定地方選區的準則。選管會須確

保各建議的地方選區的人口盡量接近人口配額乘以從該地方

選區進入立法會的議員人數所得的數目（以下簡稱「所得數

目」）〔第 20(1)(a）條〕。在就以上規定並非切實可行的

情況下，選管會須確保該地方選區的人口，不得偏離所得數

目 1切的上下限〔第 20(1)(b）條〕。

3.2 按照條例第 17(1 ）條所訂，「人口配額」意指就選

舉而言，將香港人口總數除以在該次選舉中所有循地方選區

中選出的議員的總數後所得之數。

3.3 在根據條例第 20(1）條作出建議時，選管會

(a) 須盡力估計在選舉的年度內香港的人口總數

或任何建議的地方選區的人口總數﹔及

(b) 如遵從（的段的規定並非切實可行時，須根

據可得的最詳盡資料，估計香港的人口或該

等地方選區的人口〔第 20(6）條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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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在 條例第 20(2）規定還管會在作出有關建議時，須確

保各建議的地方選區均由兩個或以上耽連及完整的已宣布區

域組成。「已宣布區域」指「 1994 年選區（地區）宣布令」的

附表內經劃定界線的地區。此宣布令在 1994 年 2 月 18 日刊

登於憲報第 93 號法律副刊〔第 20(7）條）。

3.5 選管會在根撐、條例第 20(3) fl操作出有關建議時須顧

及
(a) 社區獨特性和地方聯繫的維持﹔及

(b) 有關區域或其部分的自然特徵，例如大小、

形狀？以及交通方便程度及發展。

3.6 在條例第 20（的條中提到選管會亦須顧及

(a) 現有的地區的分界﹔及

(b) 現有的市政局轄區及區域市政局轄區的分

界。

3. 7 只有在選管會認為條例第 20(3）條所提述的考慮、事

項使其有需要或適宜不嚴格地按第 20(l)(a）或（b）條行事

的情況下多選管會方可不嚴格地按第 20(1 ）（的或的）條行

事〔第 20(5）條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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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8 有關立法會地方選區的劃定分界＇ 1997年第 134 號

立法會條例第 18 和 19 條與選管會條例的規條有密切關

係。立法會條例第 18(1 ）條規定，就首屆立法會任期而言，

為循地方選區選出議員而劃定的地方選區數目為 5 個。立法

會條例第 18(2）條規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頒令宣布香

港的地區為地方選區及為該等地方選區命名。立法會條例第

18(3）條規定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此條文頒令時，

必須顧及選管會依從選管會條例提交的報告書中所作出的建

議。按照立法會條例第 19 條之規定，在該條例制定後的首

次換屆選舉中，總共會有 20 名議員循地方選區選出，而每個

地方選區選出的議員人數不可少於 3 名或多於 5名，該人數

在按照立法會條例第 18(2）條宣布作為地方選區的地區的命

令中指明。

3. 9 有關選管會就立法會地方選區的劃定分界所作出的

建議，立法會條例和選管會條例的有關條文有以下的聯合效

果：

(a) 就立法會換屆選舉，選管會必須劃分 5 個地

方選區﹔

(b) 每個地方選區選出的議員人數不可少於 3 或

多於 5 名﹔

(c) 地方選區的人口應盡量接近人口配額乘以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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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地方選區進入立法會的議員人數所得的數

目。若遵從此規定並非切實可行的時，該地

方選區的人口亦不可偏離所得數目 i闊的

上下限﹔

(d) 還管會條例第 20(3）條言J明的考慮事項

中，即社區獨特性、地方聯繫的維持，及有

關區域或其部份的自然特徵例如大小、形

狀，以及交通方便程度及發展，選管會只可

在認為其中一項或以上，使其有需要或適宜

偏離上述（c）項規定範圍時，方可不嚴格地按

該規定行事﹔

(e) 每個地方選區均由完整的因此連已宣布的區議

會選區（以下簡稱「區議會選區」）組成﹔

及
(f) 選管會須顧及現有的地區、市政局轄區及區

域市政局轄區的分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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